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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专卖节活动期间，格

力 U 酷将以非常大的优惠力

度让利给消费者。除了心动

的价格，买格力 U 酷，你至少

还 有 以 下 几 个 理 由 ：1、机 身

15.3 厘米，超薄唯美；2、最低噪

音仅为 21 分贝，静谧温馨；3、

U 行弧面机身，行业首创；4、

低频 1 赫兹超运转，温度恒定；

5、独有三种睡眠模式，缔造完

美睡眠！五大优势，呵护您的

睡眠。

格力空调：第8届专卖节将于4月14日盛大启动
—— 格力空调第21届免费维修月正在开展中

说格力专卖节是一次面向消

费者的盛惠，是有据可循的。此

次优惠活动期间，安徽格力公司

提出“价保五一”的承诺，也就是

说如果五一活动期间，格力空调

正常零售的、同型号空调价格低

于此次活动销售价格，安徽格力

将全额退还差价。

安徽格力相关负责人表示：

五一是传统黄金消费节日，店面

人流量都很大，交费安装都要排

队等候，而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

购买不仅可以拥有同样优惠的价

格，还可以将宝贵的五一假期腾

出来，放心回家陪伴父母或者一

家人出门旅游！赶紧出手吧！

“专卖节，就要抢U酷”

“专卖服务，实惠放心”

“价保五一，早买早省心”

一直以来，格力精品社区店、

格力旗舰店、格力体验店等各类

专卖店都是以根植社区、睦邻友

好、服务百姓为理念。除了为广

大消费者奉献优质、实惠的空调

产品以外，还以全员、全过程、全

优质的服务为广大格力空调用户

排忧解难，无论是旺季的及时安

装，还是淡季的维修检测，都只要

一个电话就能响应。目前安徽格

力已经拥有遍布全省的各类专卖

店近千家，充分满足了广大消费

者的购机和服务需求。特别是旺

季来临，选择离家近的格力专卖

店购机，今后的安装、售后服务也

更便捷。

魅力格力，绽放四月里！

继3月底格力空调市府广场百明电器体验店（绿都商城2楼）盛大开业、4月初格力空调临泉路四泉花园旗舰店（华润橡树湾向西南约300

米）盛大试营业后，格力空调专卖店贴心便民服务又拉开新的一幕，本周末：格力空调第8届专卖节即将启动。

格力空调专卖节，是格力专卖店系统内的一场盛会，更是面向广大消费者和格力空调老用户的一场盛惠。4月14日-22日专卖节期间，格

力空调、格力小家电、格力空气能热水器、格力中央空调、晶弘冰箱，都将以较大幅度的优惠让利消费者，特别是格力变频技术集大成者——U

酷空调，更加惠不可挡。专卖节里抢U酷，机会不容错过！

“格力空调免费

维修月正在进行”

始于 2002 年的格力空调“免

费维修月”迄今为止已连续开展

了 20 届。安徽格力空调用户除

了享受 6 年包修以外，还可以享

受每年两次（4 月和 11 月）的免

费维修。

目前，格力第 21 届免费维修

月正在进行，无论您是什么购买

的格力空调，哪怕是 20 年前购

买的，都可以开机制冷运转半小

时，如遇故障，都可拨打安徽格

力 全 省 统 一 售 后 热 线 ：

0551-2666666，格力将 24 小时接

听您的电话，并一如既往的坚持

维修费、上门费、工时费、因维

修而产生的拆、装费均不收取的

原则，维修材料用户可以自购或

通过格力技术人员代买（包修期

内由格力免费提供）。

日前，央视主持人赵普在微博上爆料

称，老酸奶和果冻很可能是破皮鞋制成。

他称，这才是今年3·15晚会重头戏，可惜没

播。据悉，合格的明胶是从动物鲜皮、骨料

内提取，但为了降低成本，国内很多厂家用

破皮鞋、烂皮革等作为生产原料。(4月 9

日大河网）

国家质量监督局、工商总局、公安等部

门应尽快与央视取得联系，联合开展行动，

对恐怖的食用明胶内幕和几成明规则的非

法生产、添加、制售假冒食用明胶的犯罪行

为进行拉网式排查，冲破层层阻力，严格履

行职责，坚决依法办案，揭开黑幕，打掉关

系网，揪出真凶和帮凶，保证相关产品质

量，规范市场秩序。

国家卫生部应对食品添加剂重新开展

调研，考虑是否取消明胶等食品添加剂在

老酸奶和果冻等食品中的添加，即使一时

不能取消，也请公开安全可靠的添加指标

数据和相应的防伪措施。同时，对食用添

加了假冒食用明胶食品的消费者进行跟踪

监测，拿出权威的危害健康报告，以搜集制

售假冒伪劣者的罪证，并警示公众注意食

品安全。

另外，作为立法机关，也应启动对滥施

食品添加剂治罪的程序，不仅要对直接导

致公众身体健康危害的制售行为治罪，而

且对于造成隐形危害和累计制售多少数量

者同样给予法律威慑，并对监管不力的个

人和部门给予精确打击，彻底改变只有发

生了重特大伤人亡人事件才加重罪罚的尴

尬局面。

赵普扯出一根藤，就看怎么顺藤摸瓜

非常道
feichangda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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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马线“变脸”：不能止于一端，文章要做足
钱兆成

星 雨

近日，湖北省公

安厅交通管理局，在

官方微博上发布了

一条征集卡通斑马

线意见的帖子，帖子

下方附有一张相关图片。图片中，一条

黑白相间的斑马线上，印着史努比和它

的好朋友等5个可爱的卡通人物。（4月9

日《武汉晨报》）

笔者以为论述问题之前首先追溯下

斑马线的起源。很久很久以前，随着城

市里的马车越来越多，人们认为应该留

出专门的人行过道，让行人安全地穿过

马路。于是，人们在城市的十字路口砌

起一块块石头——跳石，作为指示行人

过街的标志。一块石头与另一块石头的

距离，只有一辆马车的宽度。这样，马车

从这儿经过时就会放慢速度。

后来，随着汽车的出现，跳石已经不

适应时代的需要了，人们发明了斑马

线。整齐醒目的白色横线，给行人提供

了一条安全通道。

由此斑马线从来就不只是一条白

线，如果你还坚持斑马线一定是单调呆

板的白线的话，那就太没有创意了。

艺术归艺术，斑马线最主要的用

途还是保证行人的安全，创意者们当

然不会忽视这个，他们在一个交通事

故频发的路口，用无数在这条路上因

交通意外而牺牲的人们的名字拼成了

马路通道，无论是谁，走在上面都会因

震撼而小心翼翼。

艺术是浪漫的，回到现实，几年来，原

本是保障行人安全横过马路的斑马线，如

今却成了“死亡线”，在斑马线上发生的交

通事故不计其数。针对这一情况笔者以

为,以鲜艳的色彩和显著的标志警示过往

车辆减速慢行、礼让行车很有必要。

当然解决交通安全问题不能仅仅依

赖于艺术化的思维，更应该做到纪律性

的令行禁止。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各类车

辆“必须在人行横道线前减速、礼让行

人”，并列入安全规范考核。

路政部门在为道路的安全畅通加大

投入力度的同时，应对现有的人行横道

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而不是仅仅着眼于

斑马线的“着装打扮。”

其一，在包括新建和改建人行过街

天桥、隧道，增设人行横道的信号标志，

改进斑马线信号灯的时间。

其二，增加斑马线上车辆违章的监

控和摄像设施等等。交管部门应加强人

行横道线上的交通管理,在交通高峰时

段、繁华的人行横道线旁,增设交通警察

或交通秩序维护人员，增设人行横道马

路中间的安全岛。

最后，针对斑马线上发生的交通事

故，更要严肃处理。

在斑马线上做足文章，只是千百条

道路交通法规中的一条。

有的感叹“这个时代男像小沈阳，女

的像春哥才出名”；有的痛斥“为了钱什么

都干”；甚至有人讥讽他们“投错了胎，到

泰国不错”。

——湖北武汉一群在校男学生创建

“爱丽丝伪娘团”，由男生反串女生表演。

据悉，舞团招新团员要求严格，“腿要又细

又长，个子不能太魁梧，脸要长得秀气俊

俏。”经过演出后，在高校里走红，商演接

连不断，每人的出场费为500元。

“大中型企业从事中高层管理工作8

年以上”、缴纳一定数额的“报名费、学

费”等，就可以获得加盖美国教育部留学

服务中心专用章的“博士学位证书”……

——交十几万就能拿到美国大学的

博士文凭！这样一则诱人的招生宣传，使

全国各地的200余名企业高管落入了一

场“美国野鸡大学文凭门”的骗局。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前不久公布，目

前正向社会征求意见。任何创作者的著

作权都应受到妥善保护。在这里，我想

特别为时评人的著作权鼓与呼。

修改草案第四十条规定了“可以不

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而使

用作品的 12 种情形，其中包括“报纸、期

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

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

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

的时事性文章”。相同的规定也存在于现

行著作权法（2001年修订），它一直让时评

人备感困惑：这里的“时事性文章”究竟指

什么？时评是否属于“时事性文章”？我

们的困惑来自令人沮丧的现实——有太

多媒体擅自免费转载时评人的作品，在某

种程度上正是有这条规定撑腰，不管他们

是否误读了规定的本义。很遗憾，条文中

的“时事性文章”指什么，并没有明确的法

律定义或司法解释。

问题同样存在于网络转载。众所周

知，目前大多数报刊都有自己的电子版，

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同时见诸本网站，

相当于“在网络上已经发表”。于是，其

他网站便毫无忌惮地转载，既不经许可

也不支付报酬。

2001 年修改著作权法时，时评刚刚

兴起，问题尚未凸显，现在则完全不同，

再次修法，这个问题已不容回避。最高

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唐德华等主编的《著

作权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认为，著作

权法中的“时事性文章”经常是党政机关

为某一特定事件而发表的文章，类似于

官方文件，需要广泛宣传报道，因而规定

可被免费转载。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合理

的，也应是相关规定的本义所在。

就时评而言，虽然它紧贴时事，但

“评”是其核心内容，它是有观点、有思想

的文章，凝聚着作者的智慧和心血，体现

着作者的个人意志，虽在公共媒体发表，

但具有很强的私人属性，媒体转载也许可

以不经作者许可，但至少应向作者支付报

酬，这是时评作者合情合理的劳动所得。

微评论Wwei ping lun

为时评人的著作权鼓与呼


